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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参考ISO 291:1997《塑料制品一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和ISO 5893:2002《橡胶和塑

料试验设备一拉伸、弯曲和压缩型》。

    本标准代替GB/T 1446-1983《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本标准与GB/T 1446-198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2章）；

    — 增加实验室环境条件内容（见3. 2) ;

    — 将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的相对湿度由（50士5)％改为（50士10)％(1983年版的3. 1，本版的

          3.1）；

    — 将试样数量分成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提出（1983年版的2.2，本版的4.3);

    — 将试样测量精度改为0. Olmm(1983年版的4.1，本版的4.5);

    — 增加试验设备的恒定试验速度要求（见5.1.3)0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负责起草，渤海船舶重工责任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五三所参加

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海雁、李建成、邻友英、胡中永、郑会保。

    本标准于1979年5月首次发布，1983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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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的实验室环境条件、试样、试验设备、试验结果以及试验报

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的力学和物理性能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2602;1980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一平均值的估算一置信区间

3 实验室环境条件

3.1 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

    温度：(23士2) C；相对湿度：(50士10)000

3.2 实验室非标准环境条件

    若不具备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时，选择接近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的实验室环境条件。

4 试样

4.1 试样制备

4.1.1 机械加工法

4.1.1.1 试样的取位区，一般宜距板材边缘（已切除工艺毛边）30 mm以上，最小不得小于20 mm。若

取位区有气泡、分层、树脂淤积、皱褶、翘曲、错误铺层等缺陷，则应避开。

4. 1.1.2 若对取位区有特殊要求或需从产品中取样时，则按有关技术要求确定，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4. 1.1.3 纤维增强塑料一般为各向异性，应按各向异性材料的两个主方向或预先规定的方向（例如板

的纵向和横向）切割试样，且严格保证纤维方向和铺层方向与试验要求相符。

4. 1.1.4 纤维增强塑料试样应采用硬质合金刃具或砂轮片等加工。加工时要防止试样产生分层、刻痕

和局部挤压等机械损伤。

4. 1.1.5 加工试样时，可采用水冷却（禁止用油）。加工后，应在适宜的条件下对试样及时进行干燥

处理。

4. 1.1.6 对试样的成型表面不宜加工。当需要加工时，一般单面加工，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4. 1.2 模塑法

    模塑成型的试样按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制备。在试验报告中注明制备试样的工艺条件

及成型时受压的方向。

4.2 试样外观检查

    试验前，试样需经外观检查，如有缺陷和不符合尺寸及制备要求者，应予作废。

4.3 试样数f

    力学性能试样每组不少于5个，并保证同批有5个有效试样。物理性能试样按相应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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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试样状态调节

4.4. 1 试验前，试样在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下至少放置24 ho

4.4.2 若不具备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试验前，试样可在干燥器内至少放置24 ho

4.4.3 特殊状态调节条件按需要而定。

4.5 试样测A精度

4.5. 1 试样尺寸测量精确到0. Olmma

4.5.2 试样其他量的测量精度按相应试验方法的规定。

5 试验设备

5. 1 力学性能用试验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5.1.1 试验机载荷相对误差不应超过士1%.

5. 1.2 机械式和油压式试验机使用吨位的选择应使试样施加载荷落在满载的10写-90％范围内（尽

量落在满载的一边），且不应小于试验机最大吨位的4%.

5. 1.3 能获得恒定的试验速度。当试验速度不大于10 mm/min时，误差不应超过20 ；当试验速度

大于10 mm/min时，误差不应超过 10%,

5. 1.4 电子拉力试验机和伺服液压式试验机使用吨位的选择应参照该机的说明书。

5. 1.5 测量变形的仪器仪表相对误差均不应超过士1%.

5.2 物理性能用试验设备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5.3 试验设备定期经具有相应资格的计量部门进行校准。

6 试验结果

6. 1 每个试样的性能值：X, IXZ,-IXR。必要时，应说明每个试样的破坏情况。

6.2 算术平均值灭计算到三位有效数字。

                                  艺 X;
                                          X一2上上一一 ··················⋯⋯（1）

                                                                                                                n

    式中：

    X;— 每个试样的性能值；

      n— 试样数。

6.3 标准差S计算到二位有效数字。

          、＝丫(Xi  X)2n-1 ⋯．，．⋯．。”．．⋯．
    式中符号同式（1)a

6.4 离散系数C。计算到二位有效数字。

                                                          。 S
                                            C，二基 ··············，·t⋯⋯。（3）

                                                                  X

    式中符号同式（1),(2)0

6.5 平均值的置信区间。

    按ISO 2602;1980计算。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项全部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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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项目名称及执行标准号；

b） 试样来源及制备情况，材料品种及规格；

c） 试样编号、形状、尺寸、外观质量及数量；

d> 试验温度、相对湿度及试样状态调节；

e) 试验设备及仪器仪表的型号、量程及使用情况等；

f) 试验结果：

    给出每个试样的性能值（必要时，给出每个试样的破坏情况）、算术平均值、标准差及离散系数。

    若要求给出平均值的置信度，按6. 5的规定。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